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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风险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均为负值且全年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14.3.1条的相关规定，深圳证券

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处理；2020年度公司《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以及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

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 2020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13.3的相关规定，深圳

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处理。公司 2020年度财务审

计报告被审计机构出具非标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涉及事项为公司持续多

年扣非后净利润为负数，因购买天池钼业股权逾期未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引起的

重大诉讼；钼矿建设资金存在较大缺口；公司向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8700万元未归还等。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

规则”）第 9.3.11条规定：“上市公司因本规则触及 9.3.1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出现下列

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一）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

业收入低于 1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

低于 1亿元；（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

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

完整的年度报告；（五）虽符合第 9.3.7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

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六）因不符合第 9.3.7条的规定，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申未被本所审核同意。”若公司 2021年度出现上述情形之一的，公司股票将面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临终止上市的风险。根据上述规则规定，公司股票可能面临退市风险提示如下： 

一、关于公司持续多年扣非后净利润为负数 

公司于 2022年 1月 27日披露了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 2021年度营业收入

为 12000万元至 13500万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

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 11000万元至 1270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2200万元至-4400万元。根据利安达于 2022年 4 月 21日出具的《关于深

交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关注函相关事项的回复》表示“目前正对收集到的证据进

行梳理、分析，对公司产、供、销各环节的单据流、实物流、资金流审计工作、

对键合材料业务真实性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对于必要的审计证据正要求公司提

供，对公司键合材料业务的相关认定暂不能明确结论性审计意见。在公司补足相

关证据，项目组审计程序执行完毕，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后方能明确结论审

计意见，预计最终回复时间与出具公司年度审计报告时间一致”。现山西天首已

按疫情管理要求，实现区域内员工的复工生产，并组织公司员工积极整理相关材

料，尽快提供审计机构。 

截止目前，该事项可能会触及上市规则 9.3.11 条第一款“若 2021年度经审

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

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的规定。若公司披露 2021年年度报告之时，

上述因素仍不能消除的，公司股票可能存在退市风险。 

二、因购买天池钼业股权逾期未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引起的重大诉讼事项 

本公司、天首投资和天成矿业于 2022 年 4 月 15日签订了《诉讼案件和解协

议》，其主要目的是争取本公司及天首投资归还购买天池钼业股权逾期未支付剩

余股权转让款 2.84亿元及相应利息引起的诉讼延长还款限期，缓解公司资金压

力，并解除天首投资持有的天池钼业股份被拍卖的风险。根据利安达于 2022年

4月 21日出具的《关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关注函相关事项的回复》认为,

公司并未实质解决仍需继续履行 2.84亿元股权转让款本息的清偿义务，且在全

部款项清偿完毕之日前，天首投资持有的天池钼业股权继续被司法查封、冻结。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是否依据和解协议内容裁定，尚存在不确定性。因此，

认为对公司 2020年审计报告的保留事项涉及的重大诉讼事项并未消除，公司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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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2.84亿元股权转让款本息的清偿压力。2.84亿元股权转让款无法按期偿还，

仍可能存在天池钼业股权被强制执行或变卖的风险。 

截止目前，该事项可能会触及上市规则 9.3.11条第三款“财务会计报告被

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的规定，若公司披露

2021年年度报告之时，上述因素仍不能消除的，公司股票可能存在退市风险。 

    三、天池钼业钼矿建设资金存在较大缺口的解决 

2022年 3 月 22日，公司、天首投资与大黑山钼业签订《借款协议》，吉林

大黑山钼业向天首投资提供借款 3.9亿元，用于天池钼业继续经营建设的工程

款、设备款、借款，目前该借款已汇入天首投资 2.9亿元，并转入天池钼业 2.9

亿元，大黑山钼业承诺将于 2022 年 4 月 28日前转入剩余款项。天池钼业已向中

国建设银行吉林分行申请了 6.9亿元贷款，其中 3.9亿元用于大黑山钼业 3.9

亿元借款到期的归还，剩余部分为天池钼业的建设资金，该项贷款资金因吉林市

封城原因未能顺利推进，相关手续需吉林市解封后办理。但因该贷款资金事项仍

在办理推进中，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利安达于 2022年 4月 21日出具的《关于

深交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关注函相关事项的回复》，利安达认为，根据目前获取

的证据，不能认定天池钼业钼矿建设资金来源问题导致的保留意见事项已消除。

天池钼业正在积极与多方沟通，争取早日完成向中国建设银行吉林分行的借款事

项。 

截止目前，该事项可能会触及上市规则 9.3.11条第三款“财务会计报告被

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的规定，若公司披露

2021年年度报告之时，上述因素仍不能消除的，公司股票可能存在退市风险。 

四、公司向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8700 万元未归还事项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8日与渤海信托签订贷款展期协议，借款展期至 2022

年 7月 24日，目前该项借款尚不存在逾期归还的情形。 

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最终以审计机构出具的财务数据和结论性意见为准，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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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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